
第 17 條

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
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賦全免；辦理完成後，⾃完成之⽇起其地價稅或⽥
賦減半徵收⼆年。

第 20 條

⼟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下：

⼀、因繼承⽽移轉之⼟地，全免。

⼆、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地，及受贈之私有⼟地，全免。

三、被徵收之⼟地，全免。

四、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全免。

五、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地，⼟地所有權⼈⾃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 
關者，全免。

六、區段徵收之⼟地，以現⾦補償其地價者，及因領回抵價地不⾜最⼩建築
單位⾯積⽽領取現⾦補償者，或以抵價地補償其地價者，全免。領回抵價地
後第⼀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

七、經重劃之⼟地，於重劃後第⼀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但以下列⼟ 
地，於中華⺠國六⼗六年⼆⽉⼆⽇平均地權條例公布施⾏後移轉者為限：

（⼀）在中華⺠國五⼗三年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地區，於該次規
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以後辦理重劃之⼟地。

區段徵收或
重劃租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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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國五⼗三年以前已依⼟地法規定辦理規定地價及在中華⺠國
五⼗三年以後始舉辦規定地價之地區，於其第⼀次規定地價以後辦理重劃之
⼟地。

⼋、⼟地重劃時⼟地所有權⼈依法應負擔之公共⽤地及抵費地，全免。於重
劃區內原⼟地所有權⼈應分配之⼟地因未達最⼩分配⾯積標準改領差額地價
者，亦同。

九、分別共有⼟地分割後，各⼈所取得之⼟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
相等者，全免。公同共有⼟地分割，各⼈所取得之⼟地價值與分割前相等
者，亦同。

⼗、⼟地合併後，各共有⼈應有部分價值與其合併前之⼟地價值相等者，全
免。

⼗⼀、私⼈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私⽴學校使⽤之⼟地，全
免。但以符合下列規定者為限：

（⼀）受贈⼈為財團法⼈。

（⼆）法⼈章程載明法⼈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政府所有。

（三）捐贈⼈未以任何⽅式取得所捐贈⼟地之利益。

若法規有修定，依最新規定，服務機關: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電話：2420-1122；基隆市稅
務局，電話243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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